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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南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拟建的新洲江苑、新洲集贸

市场项目由琼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批准建设,现对该项目的
合作开发商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新洲江苑土地面积
17154.38m2、新洲集贸市场土地面积6398.91平方米；出资合作方
式：招标人以海口市新大洲大道南侧土地作为合作开发的条件，合
作期满后，该土地仍归招标人所有；合作方以资金投入。招标范围：
项目投资融资及合作管理。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合法营业执照的
法人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少于5000万元，财务状况良好（提供近期
银行资信证明）并具有足够资产及能力来有效履行合同。报名要求：
请于2020年5月 21 日至5 月 27 日（工作日），每日8：30至11：30，
14：30时至17：00，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到海口市海府一
横路七号美舍大厦501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每套500元。本公告
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
代理机构：海南华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周工65379105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20-02
号

土地位置

东方市疏港大道西侧

地块面积

59687.8m2合（89.53
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5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

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448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448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一)根据海南东方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报送东方市东出让

2020-02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函》，该
宗地拟引进项目为高新技术产业，根据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建设用地出
让控制指标，该地块出让控制标准投资强度为200万元/亩，年度产值
指标为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30万元/亩。(二)该宗地若实施
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三)上述开发建设要求
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土地竞得人在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海南东方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三、竞买注意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
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
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
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
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 25 日至2020年6月19日到东方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办公楼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出让文件及向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9
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6月19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2020年
6月 12 日 08:00—2020年 6月 23日上午10:00；挂牌现场会时间：
2020年6月23日上午10:00。(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
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七)确定竞得人

后,竞得人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30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八)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
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
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比
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6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让金
不含各种税费。(十)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市
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
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地。(十一)经
核查已经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海南东方临港产业园控制性
详细规划》，该宗地位于我市东方工业园区开发边界范围内，且不在海
岸带200米范围内，属于地块分图则B0305范围内，规划用地性质为
二类工业用地（M2）。(十二)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
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
定由竞得人支付。(十三)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
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四)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
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联系人：陆先生 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18976211911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2日

东自然资告字〔2020〕31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位置、面积、规划指标、起始价、竞买保证金。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海口江东寰岛实验学校项目位于江东大道以南桂林洋片区，项

目拟建l栋小学综合教学楼（地上4层、地下1层）、1栋幼儿园（地上3

层）、1栋学生宿舍（地上5层）及 l 栋的教职工公寓（地上8层），总建

筑面积64189.96平方米，项目指标基本与市政府批复规划条件一

致。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0年5月22日至6月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

建设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2303，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5月22日

海口江东寰岛实验学校项目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海口港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李春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2144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李春连未

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0年3月5日查封李

春连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38号家顺花园1#楼10层1001

房产。现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

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898-68651334

二0二0年三月二十三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293号

海南麓华商旅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海口江东国际社区（一期）项
目位于江东大道北侧、哈罗公学西侧，项目拟建高层住宅楼2栋、多层
住宅8栋(含洋房4栋、低密住宅4栋)、地下室、公厕、消防控制室，总建
筑面积104554.1平方米，项目指标与在市政府批复规划条件一致。
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20年5月22日至6月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建设
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2303，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5月22日

海口江东国际社区（一期）方案公示启事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20〕30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东方市八所镇解放东路南侧东出让2020-01号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
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
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按挂牌
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25日至2020年6月19日到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获取挂牌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下午16:00。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6
月19日下午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起始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上午8:00；
地块挂牌截止时间为：2020年 6月23日下午 15:30；地块挂牌现场
会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下午15：30。（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七）
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东方市商务局签

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竞得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八）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
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根据市商务局《关于东方市自然资
源与规划局<关于报送东方市东出让2020-01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函》，该宗地拟建项目用地为商业商务混
合用地，项目类别为现代服务业，投资强度应达到250万元/亩。项目从
取得项目用地、具备开工条件起半年内必须开工建设。（十）该宗地若实
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上述开发建设要求将列
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十一）该宗地块符合我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地块土地
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
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的净地。（十二）地块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
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定由
竞得人支付。（十三）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
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四）本公告未尽事
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
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联系人:陆先生
许先生。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8582500。联系地址：
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2日

地块名称

东出让
2020-01号

宗地位置

东方市八
所镇解放
东路南侧

宗地面积

5216.76m2

（合7.8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零售
商业混合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2.8，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限
高≤60米，商业商务混合用地地块商业(零售商业用
地)建筑面积占该地块开发计容总建筑面积的2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51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13

文昌市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
项目资产整体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5HN005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

镇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资产。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
镇椰乡路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24820.54m2（约37.2亩），土地
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用途为商业金融用地，地块上已建成6幢
房屋，整个建筑为仿明清建筑风格，项目总建筑面积
36150.86m2。该项目交通便利，周边设施配套到位。项目毗邻
正在建设复合型田园湿地综合体公园---官坡湖综合公园，风
景秀丽，水系景观较好。详情请看评估报告。

一、挂牌价格为23814.25万元。
二、公告期：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6月18日。
三、转让标的所占土地分为6#、7#地块，其中6#地块规划指

标为：容积率≤1.14；7#地块用地指标规划指标为：容积率≤
0.946。受让方可根据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文城就业饮食
一条街6#、7#地块规划条件的批复》（文府函〔2020〕335号）文
件精神，由原综合容积率≤1.04调整为≤1.5，其它规划指标相应
调整，相关手续办理及相应费用由受让方承担。标的现状、竞买
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cn）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
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5月22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20〕32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20-03号宗地符合净
地条件确认书》，上述宗地符合东方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东方市
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的净地。二、宗地开发
建设要求：（一）该宗地拟引进项目类别为现代物流业，根据《海南省建设
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关于非园区建设用地指标规定，仓储用地投
资强度应达到180万元/亩，年度产值应达到18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
应达到8万元/亩，商业用地（即批发市场用地）投资强度应达到220万
元/亩，年度产值应达到2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达到10万元/亩。
（二）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三、竞
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
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
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
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
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
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公开挂
牌方式出让，并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本
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
可于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6月22日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办公楼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
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6月22
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
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
行。挂牌起始时间为：2020年6月14日8:00；挂牌截止时间为：2020年
6月24日10: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10:00。（五）挂
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
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竞买申请。（七）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东方市
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竞得人按照合同
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八）受让人取得土地使
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
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
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十）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十
一）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
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陆先生 王先生；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6722585；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22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

2020-03号

土地用途

位置
225国道东侧、
通天河南侧

面积（m2）

50979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27米
使用
年限

竞买保证金（万元）

2290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2290

仓储用地/批发市场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混合用地，其中仓储用
地占55%、批发市场用地占20%、商务金融用地占25%。

仓储用地土地使用年限50年，批发市场用
地/商务金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40年。

声明
我现已终止与海南儋州广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及符考传本人的一
切业务往来，该公司及个人的债务
与我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麦伟岚 2020年5月15日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16年4月6日10时左右
在定安县人民医院拾捡到一名被
遗弃男婴，身上没有明显特征，请
该男婴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前
来认领，逾期未认领将由本人抚
养。联系人：何春旧18889913400

供 求

遗失声明
儋州库布斯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460003069682329，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06968232-9，
声明作废。
▲陵水光坡岭门移动专营店遗失
保 证 金 票 据 两 张 ，票 号 为 ：
7830027、3366037，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保亭县养猪行业协会拟办理注销
登记，请相关债权人45日内持证
明材料到本社团清算组申报债权，
处理有关事务。逾期不办理的，按
相关法规处理。
联系人：王华平
联系电话：13976223309
联系地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畜
牧渔业服务中心大楼
特此公告。

保亭县养猪行业协会
2020年04月30日

声明
本人梁夏曼于2019年6月5日与
王必立离婚，并要求退出海南蓝城
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股权（50%
股份），但与王必立多次谈判未果，
自离婚后王必立以夫妻名义签在
蓝城公司的所有项目以及发生的
项目经济纠纷均与梁夏曼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夏曼

陵水黎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关于办理清理账款工作的公告
为顺利推进清欠工作，请海南普朗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

28日前派员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妇幼保健院对接办理相关清欠事

宜，逾期未前来办理，将按有关规定

进行账务处理。（办公地址：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双拥路102号，电

话：0898-83338120，联系人：林主

任18976601310）。陵水黎族自治

县妇幼保健院 2020年5月22日

业务外包公告
黄金海景大酒店拟将位于海口市

白水塘路34号中石化金盘工业园

区内的黄金食品厂按现状业务委

托外包，厂房占地面积约为3000

平方米，可生产月饼、糕点等各类

食品。请有意向者与叶女士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68535899、

13976696869。

中国石化集团海南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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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信息
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
与本栏目无关。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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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站

市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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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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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海南耀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不
慎 遗 失 车 辆 合 格 证 ，车 架 号
VLGE636FJL0601084，发动机号
965297，声明作废。
▲王琪不慎遗失地址位于海口市
海垦路海南农垦海秀干休所宿舍
1幢602房的房屋租赁证，证号：
[2018]第43451号，现声明作废。
▲任雪琴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城乡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
票号码：01985184，金额：70000元，
特此声明。
▲任雪琴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城乡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
票号码：01988523，金额：100000
元，特此声明。
▲任雪琴遗失白沙黎族自治县城
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1988524，金额：30692.26元，特
此声明。
▲海口新华外语职业培训学校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文昌锦山锦恒宾馆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洋浦经济开发区人事劳动保障
局遗失原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黄
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产
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速
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临街办公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3876086424

海口琼山王杏童中医诊所
（海）医广[2020]第035号

海口琼山滨江路天上人间小区16
号楼2号商铺海口琼山王杏童中
医诊所（电话：65830057），从海口
一中站坐42路车直达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0522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6月1日10:

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

开拍卖：卡特320D挖掘机一辆。

参考价：18.75万元；竞买保证金：3

万元。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5月

28-29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黑龙江省南繁中心。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0年5月29日17:00前到

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无主坟墓认领公告
万宁槟榔产业园正在开展征地工

作，产业园工业区有两座坟墓无人

认领。请坟主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7日内与万宁槟榔城项目建设

指挥部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

不联系办理搬迁的，将按无主坟墓

进行清理。

万宁槟榔城项目建设指挥部地址

万宁市东兴农场水声一队

联系电话:0898-62363388

▲本人罗柠柠不慎遗失在三亚中
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
金收据一份（蓝联）编号：0010845，
金额：1000元整，声明作废。
▲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陈炳翰律
师于2020年 5月 20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 业 证 号 为 ：
14601201910091577，流水号为：
11008766，声明作废。
▲董荣平遗失琼儋渔10198渔业
船舶所有权登记证，证号：（琼儋）
船登（权）（2018）HY-100086号，
声明作废。
▲董荣平遗失琼儋渔10198渔业
捕捞许可证，证号：（琼儋）船捕
（2018）HY-100089号，声明作废。
▲董荣平遗失琼儋渔10198国内
海洋渔船安全证书，证书编号：
4690030200221，检验登记号：
469003009005，声明作废。
▲户主张焕贵不慎遗失儋州市被
征地农民安置人员证，证号：儋安
置（那大）字第548号，现特此声明。
▲屯昌屯城广峰门业店，不慎遗失中
国银行屯昌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5753201，现声明作废。
▲董荣平遗失琼儋渔10198渔业
船舶国籍证书（国内），证书编号：
（琼儋）船登（籍）（2018）HY-
100086号，声明作废。

▲海南佩诺鑫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范高旗遗失1本《不动产权证
书》，证书编号：琼（2017）东方市
不动产权第0023962，特此声明。
▲三亚市麒麟水上运输有限公司
名下营运船舶“玉麒麟06”《船舶
营业运输证》（编号：琼三亚 SN
(2019）126) 和《船舶核验合格证》
（编号：琼三亚审 19161）不慎遗
失，现声明作废。
▲ 钟 常 梅 （ 身 份 证
460031198306075221）遗失二轮
土 地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469026103200530075J，特此声
明。
▲廖世亮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黄
联收据，收据号：0007736，金额
1000元，现声明作废。
▲辽宁东誉建设有限公司海南国
茂清水湾项目部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工 会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J6410008739501，声明作废。
▲临高圣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临高惠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7611601， 账 号 ：
405010100100009328，声明作废。

广告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A14


